
臺中市政府 102 年度訓練實施計畫 
                      

壹、計畫依據： 

 一、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暨其施行細則 

    二、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學校公務人員訓練進修實施辦法 

    三、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學校推動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實施要點 

    四、落實市長推行公務人力發展策略之政見 

貳、計畫目標： 

  一、培養強化主管人員領導管理核心能力，提升地方治理效能。 

  二、加強公務人員核心、專業能力訓練，增進人力素質，提高市

政建設服務品質與行政效能。 

  三、營造優質學習文化，落實推動終身學習，型塑學習型政府，

帶動組織活力。 

參、主辦機關：臺中市政府人事處 

    承辦機關：臺中市政府公務人力訓練中心 

肆、實施期間： 

   自民國 102 年 1月 1日起至 102 年 12 月 31 日止。 

伍、實施對象： 

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公務人員及其他經核准人員。 

陸、訓練班別： 

  一、本實施計畫各班別由公務人力訓練中心（以下簡稱公訓中心）



依國家政策、市政白皮書、本府重大優先政策、本府所屬各

機關需求調查結果、各機關委託及本府人事處指示規劃辦

理。 

  二、各班別研習目標、對象、課程配當、訓期、時間、人數、研

習方式等依各班別實施計畫辦理。 

  三、102 年度預定開辦研習班次計 819 班，調訓各級人員 85,901

人次，訓練類別概分如下： 

（一）政策宣導：以總統、院長政策指示事項、本府重大優先政

策與業務革新等規劃辦理，以落實政策執行，預訂開辦班

期計 106 班，調訓 8,775 人次。 

（二）管理發展：以行政院訂頒之中、高階主管職務管理核心能

力為基礎，及本中心 101 年度學員意見調查表評析結果等

規劃辦理，以加強各級人員管理、溝通、協調能力之職能

發展，預訂開辦班期計 367 班，調訓 33,455 人次。 

（三）法治研習：依行政院重要政策及其行政法規，與本府各機

關公務人員實際業務所需之法規結合事例，強化本府公務

人員法學能力，預訂開辦班期計 206 班，調訓 35,538 人次。 

（四）人文身心：為推動終身學習及舒展工作壓力，規劃員工協

助、健康養生、生命教育、多元族群與文化、永續發展等

課程，以培養本府公務人員多元學習與自我調適機制，預

訂開辦班期計 40 班，調訓 2,265 人次。 



（五）語言訓練：為推動及提升本府公務人員英語、日語、客家

語能力規劃辦理，預訂開辦班期計 12 班，調訓 335 人次。 

（六）資訊教育：為推動政府個人資料保護法、資通安全及提升

本府行政 e化等政策規劃辦理，預訂開辦班期計 88 班，調

訓 5,533 人次。 

  四、本府 102 年度預定辦理訓練班別，如附件訓練計畫表。 

柒、計畫執行： 

一、課程規劃： 

（一）公訓中心年度內各項訓練研習班期調訓方式，係依公務人

力資源發展策略、訓練期程、場地空間、各機關人力等因

素分配受訓名額予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人員參加。 

（二）各班期應針對調訓對象與工作需要，請各機關薦派人員或

採自由報名方式參加訓練，避免訓練集中於少數人，並就

每年度的課程設計、科目安排與時數等方面作適度調整更

新，以達到訓練需求。 

（三）公訓中心各項訓練研習課程，短期班以每半天 3小時為原

則，長期班以每天 6 小時為原則。各訓期授課方式依課程

需要採講述、研討、專題演講、實作、對話、參訪等多元

化教學方式進行。 

（四）針對各研習課程之調訓目的，兼顧理論與實務，妥為編配

規劃，並本理論課程為先，實務演練或操作在後，以及「雙



向溝通」之「教」、「學」原則，週詳設計，強化參與式學

習，以達成訓練預期目標。 

（五）公訓中心為落實推動終身學習，年度內就有關國家競爭

力、經濟發展、政府改造、教育、文化、法律、政治及國

際情勢、管理新知與身心修養等專題，擇期邀請學者專家

等講演，俾建構厚實員工核心能力，增進地方治理效能。 

（六）公訓中心為整合本府公務人力訓練資源，以在地深度行銷

方式貼近訓練需求及強化課程行銷之規模效益，按本市地

理環境分布情形，劃分市中心、山區、海區、屯區等四大

區塊，視需要辦理巡迴研習，場地分別為公務人力訓練中

心、陽明市政大樓、清水港區藝術中心、屯區藝文中心等，

以大臺中整體思維推動在地化訓練，俾收訓練最大之學習

能量和最大效益。 

（七）公訓中心除安排實體課程外，各項訓練研習課程針對調訓

對象與工作需要，皆有提供建議預先研讀之線上數位學習

課程，提供學員先行學習，使其具有一致之學習基礎，俾

利實體課程之進行，請學員於參加實體課程前，先行上網

學習。 

二、學習輔導 

（一）各班期於訓練研習期間，由公訓中心該班期業務承辦人擔

任與學員溝通及服務之窗口，並兼任公訓中心與派訓機關



之聯繫窗口。 

（二）公訓中心開辦 2天以上之班期，於研習期間得遴選自治幹

部，協助處理學員自治事項；學員擔任自治幹部或熱心服

務著有貢獻者，由公訓中心酌予表揚或獎勵。 

（三）參加訓練人員須經機關學校同意始得報名。報名錄取後，

因故無法出席者，需由該員報請所屬機關學校另遴覓人選

遞補到訓。 

（四）為提升訓練品質及學習效益，參訓人員必須全程參與，不

得有遲到早退情形，其請假逾該課程三分之一時數時，或

未請假缺課者，不予登錄終身學習時數。 

（五）因配合政府推動節能減紙政策，公訓中心各訓練研習班期

之課程資料，皆置於該中心網頁（http://www.training. 

taich ung.gov.tw/ internet /main/ index.aspx）首頁/

教材下載專區項下，請參訓學員自行下載研習資料並攜帶

參加。另各研習會場不提供紙杯、紙及筆，亦請自備環保

杯、紙、筆與會。 

（六）每月完訓學員之研習時數於次月 10 日前上傳「人事行政

總處終身學習入口網站」登錄，請自行上網查閱，另各需

求開辦單位開辦之研習班部分，請各主辦機關逕行辦理終

身學習登錄事宜。 

捌、各機關配合事項： 



  一、各班期訓練研習名額分配後，如預定參訓人員因公務需要或

突發事故無法準時到場參訓，請各機關學校自行遴選遞補人

員參訓，並於線上報名期限內辦理報名。 

  二、各機關學校推派人員參加訓練時，應以人員個別需求及實際

辦理業務作考量分派之，避免訓練集中於少數人。並請檢視

所有各公務人員學習時數，對於學習時數未滿四十小時者

（含數位學習時數為五小時、業務相關學習時數為二十小

時），應予輔導參訓。 

  三、除實體學習外，各機關學校應配合加強推動數位學習，設置

「數位學習角落」，並在不影響業務狀況下規劃部分辦公時

間供屬員進行數位學習。 

  四、參加研習人員請核予公假並事先遴妥職務代理人，負責處理

其研習期間之業務。 

  五、至公訓中心參加研習之人員，請轉知其盡量搭乘公共交通運

輸工具，自行開車參訓者，可停收費之「東興立體停車場」，

持公訓中心研習之公文（影本）可享優惠停車費。 

六、有關各機關學校配合公訓中心辦理各項研習調派訓作業之情

形，公訓中心得函請本府人事處列為辦理各機關學校人事機

構年終考績之重要參據。 

玖、成效評估： 

  一、各班期於結訓前實施問卷調查，以無記名方式填問，藉以瞭



解訓練辦理之成效與缺失，俾供後續課程規劃之參考。 

  二、特殊或重要班期之訓練成效評估方式，視課程需要另依各班

期研習實施計畫辦理。 

拾、經費： 

    本計畫所需經費在本府人事處及公訓中心年度預算相關訓練

業務經費及各需求開辦機關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拾壹、本實施計畫若有未盡事宜，得視實際需要修正之。 


